
新竹縣115年度祖父母節宣導及慶祝活動 

「這一刻，有你」相片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一、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教育部115年4月14日臺教社(二)字第1152400306G號函。 

(二)教育部新竹縣115年度推展家庭教育計畫辦理。 

二、計畫目的 

(一)為響應祖父母節，透過相片徵選方式，鼓勵祖孫共同參與日常生活、休閒活動

及學習互動，記錄彼此相處、陪伴與交流的真實瞬間，呈現世代間自然溫暖的

情感連結，進而促進家庭成員間之理解、關懷與情感交流，營造和諧親密的家

庭氛圍，並提升民眾對祖父母節之認識與重視。 

(二)結合地方社區資源並透過活動宣導祖父母節。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 

四、參加對象：設籍或實際居住於新竹縣之民眾。 

五、徵稿期間：即日起至115年7月17日(星期五)24時止，凡逾期投稿或報名資料未齊

者，概不受理。 

六、投稿方式：本活動一律採線上投稿，請參賽者於報名徵稿截止日115年7月17日

（星期五）前至投稿頁面(google表單連結：

https://forms.gle/BmmAPWua2wBq1nZ78 )，填寫報名資料並上傳攝影作品，請

務必詳閱參賽規範，確認資料無誤後再行送出；作品一經提交即不得修改，亦不

受理重複投稿，請參賽者自行確認。 

七、評選結果公告：得獎名單將於115年8月5日(星期三)前公布於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

網站，屆時將公告領獎資訊。 

八、頒獎：榮獲「優等獎」之得獎者，將於115年8月22日(星期六)併同本縣115年祖父

母節慶祝活動進行公開頒獎，並另製作精美無框畫1份以茲表揚。 

九、徵件內容：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forms.gle%2FBmmAPWua2wBq1nZ78%3Ffbclid%3DIwZXh0bgNhZW0CMTAAYnJpZBExbEkzU2hPbW8xQjBidHpza3NydGMGYXBwX2lkEDIyMjAzOTE3ODgyMDA4OTIAAR7oeUjddj9KXwdchyNrqPhKTMQAkYxGGlhoiNHGfIXYU3a5Of9OX5L4MLlLtA_aem_YSDB9aPHaF3Qe-0TkMtbUw&h=AUBNbePPXV1WRfk4o9-01m7DwNviVrCPjExeyd82PZTeb-_AhXS-P3vrHTTs_zYR87kcC5EBHvfJvJSD7elFHNF8q6dyJNUcSRfOFiSc-IfwwR0oIdOwWLrOASZhaIDabuxHzS0aQ_4t57nb&__tn__=-UK-R&c%5b0%5d=AUB7sX6_9vFy219jzK8dqM-aUHAqUdnHhoQbDG3TiMelhR00vXXYSPPlTzbly3u8q71WixMWmYWKq8vIpsJF3KdQfCz_tI4oM1htmFO6im1_Wko91rfuCWPS6SXc33vDNv1gkI26--7EuubCj9ZrjOEg_eZ0OTdakTqlqcmaqA


(一)照片主題：「這一刻，有你」 

1.本活動徵求祖孫兩人共同入鏡之原創照片，以呈現祖孫於日常生活、休閒活動

或學習過程中之真實互動為主，強調共做、共學、共享之當下時刻，照片應自

然留存祖孫共同經歷某一事件或活動之真實瞬間，呈現彼此陪伴、交流與情感

連結。 

2.投稿題材不限形式，以下列舉常見情境供參考： 

(1) 長輩示範或指導孫子從事傳統技藝、家傳手藝或日常生活技能，如：長輩手

把手傳授的煮飯、狩獵技藝、編織、書法、農耕、木工修繕等。 

(2) 孫子帶領或協助長輩接觸當代科技或休閒活動，如：操作平板電腦、體驗桌

遊、皮克敏、戰鬥陀螺或其他當代流行活動等。 

(3) 祖孫共同從事日常互動活動，如：共同閱讀、種菜、下棋、散步、運動等。 

(4) 以上情境僅供參考，凡能呈現祖孫真實互動共處之作品均歡迎投稿，不以上

列情境為限。 

(二)作品說明：請隨照片一併於報名表單填寫文字說明，總字數（含標點符號）以

不超過300字為原則，內容須涵蓋下列三項： 

1.敘述照片中人物的親屬關係（如：祖孫、外祖孫、祖孫三代同框等）。 

2.描述這張照片的拍攝緣起與當下發生的故事，並寫下對照片中家人的感謝或情

感表達。 

(三)請以家庭為單位，每組家庭限投稿1張照片，每件作品僅限上傳一次，且經提交

送出後不得修改（亦不接受重複投稿）。 

(四)家庭定義：以父母輩為準，向上及向下三代之內之成員之祖孫為一家庭單位。 

(五)照片應至少包含具親屬關係之祖孫2人。 

(六)照片應包含祖孫互動情境與原創性。 

十、作品規格及評審標準： 

(一)作品規格： 

1.拍攝設備以手機或數位相機皆可。 

2.參選作品須以 JPEG（JPG）檔案上傳，檔案大小不超過10MB。 



3.為確保優選作品可進行高品質輸出製作與表揚，請以12MP（1,200萬畫素）以

上的手機或相機拍攝作品，直橫不拘，畫面必須清晰，無嚴重失焦或雜訊。 

4.投稿檔名請依格式設定：「作品主題名稱－參賽代表姓名」（例：阿嬤教我包粽

子－王小明）。 

(二)後製規範：參賽作品僅允許針對原始影像進行亮度、對比度、色彩飽和度、銳

利度及除雜點等基礎調整。 

(三)評審方式：遴聘評審委員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作業。 

(四)評審標準： 

1.作品應符合本活動主題精神，展現祖孫間之陪伴、互動、交流或共同參與之情

境，並具正向意涵。 

2.本活動鼓勵透過影像記錄祖孫共同參與、互動交流及情感連結之真實時刻，評

審將優先考量能展現祖孫共同經歷、共同學習或共同生活情境之作品。 

3.參賽作品應符合徵件規定及作品規格，文字內容不得違反公序良俗；違反者視

同棄權，主辦單位不另行通知。 

4.參賽者應尊重評審觀點，對於評審結果不得異議，為確保比賽水準，參賽作品

未達評審委員會共同認定之標準者，獎項得以從缺。 

5.每一件參選作品成績以100分計算，評核項目及配分如下： 

(1) 主題表達（與主題契合程度及祖孫互動呈現）：30％ 

(2) 照片構圖與視覺表現：25％ 

(3) 文字創作內容與情感表達：25％ 

(4) 創意表現：20％ 

(五)不符參賽資格之情形，請務必詳閱： 

1.本賽事以呈現人物情感與互動為核心，應能合理辨識照片中主要人物之身分、

表情、互動情境及情感交流，若因拍攝角度、遮蔽物、光線或其他因素致無法

呈現作品主題精神者，主辦單位保留不予受理之權利。 

2.參賽作品不得加入商業 logo、浮水印、貼圖或文字疊加等影響作品完整性之內

容者。 



3.參賽作品不得有格放、加框、加色、美顏、彩繪、疊片、合成或拼貼等後製加

工行為，亦不得使用生成式 AI工具或修圖軟體增減或改造原始影像元素。 

十一、獎勵方式： 

獎項： 

優等 5名 禮券3,000元 

佳作 10名 禮券1,000元 

十二、參與活動注意事項： 

(一)投稿作品之資訊內容應填寫完整，以利主辦單位通知獲獎及辦理後續事宜；若

因資料不完整、不實或無法聯繫本人，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 

(二)每個家庭限投稿1件，參賽作品應為參賽者之創作，照片與文字不得複製、下載、

抄襲、重製、冒名、拷貝、翻拍或侵犯其他任何個人或實體法律上權利及利益

使用他人作品，亦不得使用曾參與其他比賽之作品、已公開發表或曾以任何形

式運用於商業營利行為之作品投稿。如經檢舉或查證屬實有前列事項，一律不

列入評選；如於評選完成後經查屬實，該作品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獲獎獎品，

獎項不遞補。 

(三)報名參加本計畫者(含被攝影者)，即同意無條件將參賽作品無償授權予主辦單位

用於教育宣導、公開展示、網路推廣等非營利目的之使用，授權內容包含作品

中之之肖像、文字、姓名及上網之使用，主辦單位擁有不同形式發行之權利，

亦得以用任何形式推廣、保存、轉載、發行，不再另付酬勞、版稅及任何費用。 

(四)獲獎作品經公開運用時，被攝影人物提出侵權之訴並經判決確定者，除取消得

獎資格(獎位不遞補)並追回獎項外，一切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承擔，概與主辦

單位無關；如因此造成主辦單位損失，主辦單位保留向參賽者求償之權利。 

(五)參賽作品須附完整標題，能充分傳達拍攝照片時之情境，偽造或誤導照片內容

者將喪失參賽資格。 

(六)主辦單位基於宣傳需要，保有酌予潤飾作品文字說明之權利，惟不影響原意。 

(七)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本實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



經主辦單位決議後修改公布，並以活動網站公告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八)未滿十八歲之參賽者，其法律行為需得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接受本計

畫各項規定而參賽。參賽者應於接獲「獲獎通知（優等/佳作）」後 3 日內提供參

賽者法定代理人之有效同意書以供審核，逾期未提供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

得獎資格。 

(九)完成報名即視為參賽者擔保未違反與任何第三人之協議，並保證參賽作品為其

所原創、未侵犯他人之著作權、商標權、人格權、隱私權及其他相關權利，亦

未有任何第三人對該作品主張任何權利或利益，且未違反任何法令規定。 

(十)參賽作品不得含有任何具猥褻、挑釁、毀謗、情色、暴力、種族歧視或其他引

人厭惡、妨礙善良風俗之內容，主辦單位得自行判斷並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格。 

(十一)獎品以實物為準，不得要求更換品項、折換現金或指定規格樣式。如遇不可                              

抗力因素導致獎品須變更，主辦單位有權改以等值商品取代，得獎者不得異

議；如有任何變更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佈於本活動網站。 

(十二)獲獎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1,000元(含)以上者，主辦單位依法辦理申報，獲獎

獎項價值在新臺幣2,000元以上者，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由主辦單位扣繳10%

所得稅，得獎者須配合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填寫相關憑證，方可領取獎

項。 

十三、蒐集個人資料之相關告知事項：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請參與本活

動之參賽者於參與前務必詳閱下列告知及同意事項；參賽者透過本活動網站參

與本次活動，即視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下列相關事項： 

(一)告知事項：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明列以下告知事項： 

1.蒐集個人資料單位：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 

2.蒐集之目的：慶祝祖父母節照片徵件活動。 

3.個人資料之類別：識別類個人資料，包含中文姓名、居住地址、聯絡電話、手

機號碼及電子信箱等。 

4.本活動參與者將報名資料輸入活動網站並透過網路傳遞時，均視為已同意提供

所輸入之個人資料予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於本活動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 



5.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1)參加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活動起始日起至本活動結束後3個月內利用。 

(2)獲獎人部分：獲獎人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僅作為領取獎項及申報個人所

得使用；依據稅法規定本資料最常保存7年，屆時銷毀，不移作他用。 

6.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本次活動僅限於設籍於台灣、金門、澎湖、馬祖地區者

參加，且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將不會被移轉至台灣、金門、澎湖、馬祖以外地區。 

7.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由教育部及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於執行本活動時

之必要相關人員利用之，利用人員須依執行本活動作業所必要方式利用此個人

資料。 

(二)同意事項：活動參與者同意將本活動辦法內所列事項之個人資料，無償並無條

件提供予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於本活動業務範圍內合理處理及利用。 

(三)保護本活動參與者資料之安全措施：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

定及業已建構之完善措施，保障本活動參與者個人資料之安全。 


